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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
 

  本文件旨在徵詢環境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對成

立打擊非法棄置廢物小組委員會 (下稱 "小組委員會 ")的意見，李永

達議員曾於 2009年2月2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此項建議。  
 

 

背景  
 
2.  非法棄置廢物問題一直備受公眾關注，從投訴在私人土地

擺放惰性拆建物料的數字不斷增加，便可見一斑。監管非法棄置

廢物的現行規管制度有不足之處，尤其是在堆填活動的名義下，

新界不少地方已成為傾卸場，對周圍環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。  
 
3.  為了可更集中討論政府在對付非法棄置廢物問題方面所

進行的工作，李永達議員建議在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打擊非法棄

置廢物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  
 
4.  "檢討針對非法棄置廢物問題的現行執法政策，並在必要

時建議改善措施。 " 
 
 
擬議工作計劃  
 
5. 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將集中在下列主要範疇  ⎯⎯   
 

(a) 研究及檢討針對非法棄置廢物問題和其他具破壞性

的活動 (特別是砍伐樹木活動 )而訂立的現行法例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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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更改自然保育區及綠化區等生態價值高的地點的

土地用途；及  
 
(b) 檢討個別政府部門在打擊 (a)項所提述的非法棄置廢

物問題及具破壞性的活動方面擁有的司法管轄權和

採取的行政措施。  
 
 
完成工作的擬議時間安排  
 
6.  小組委員會預計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完成工作，並會在今

個會期結束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工作報告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7.  謹請委員決定是否成立小組委員會；若決定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請考慮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及工作計劃。  
 
8.   若委員通過成立小組委員會，秘書處會手安排小組委員

會的首次會議，並會邀請事務委員會委員示明是否加入小組委員

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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